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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日起，《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正

式实施，其中室内公共场所禁烟首次被写入法规，包括
饭店、宾馆、商场等28类。禁烟令实施一周多，9日上午，

记者走访市区酒店、医院、车站等处发现，公共场所内
大都悬挂着明显的禁烟标识，但是仍有不少烟民吞云
吐雾，一些公共场所也还是烟雾缭绕。

烟台市卫生局监督所三科姜科长表示，由于法规
没有明确处罚力度，再加上人手不足等原因，禁烟执法
目前仍存在难度。截至目前，烟台还未开出一张罚单。

实实施施““禁禁烟烟令令””一一周周多多
烟烟台台零零处处罚罚
专家建议：应细化责任，还需行业协会组织的推动
本报记者 孙芳芳 李园园

现象

饭店吸烟者

还有不少

经营者只敢劝导

9日中午，在鲁东大学

附近的一家餐厅内，几位

顾客拿着烟吞云吐雾。“公

共场所已经全面禁烟了，

怎么还在抽烟啊？”面对记
者的质疑，一个抽烟者有

些难为情：“禁烟令也听说

了，但是真要戒烟不是一
天半天就能戒掉的。”

除了烟瘾特别大的老

烟枪外，不少人抽烟只是

出于社交习惯。“平时都是

生意上往来的客户，见了

面都会习惯性地递上一支

烟，不接显得有些不近人

情。”市民张先生经营一家
建筑公司，知道抽烟不好，

但也有些无奈。

根据5月1日实施的

《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

实施细则》，公共场所经营

者应当设置醒目的禁止吸

烟警语和标志，并配备专
(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

劝阻。9日上午，记者在走

访中发现，市区公共场所

大都悬挂着明显的禁烟标

识，但是不少烟民似乎并

不在意。

禁烟令下，公共场所

内依旧烟雾缭绕，不少经

营者也是有苦难言。“有顾

客抽烟我们会上前劝阻，

但是顾客实在不听的话，

我们也无可奈何。”9日中

午，在南大街附近一家酒

店内，一位姓张的经理告

诉记者，对于烟民只敢劝

导，不能处罚，让他们的禁

烟工作也十分被动，“话说

重了怕得罪顾客，处罚就

更不可能了。”

卫生监督部门

人手不足

力度不够

禁烟难处罚

在禁烟条例中，执法

主体的卫生监督部门对于

公共场所经营者具有监督

处罚权。9日上午，记者从

烟台市卫生局监督所了解

到，从5月1日禁烟条例实

施以来至今并未开出一张

罚单。执法主体遭遇了哪

些困难呢？

“我们的监管对象主

要是公共场所的经营者，

主要是检查公共场所内有
无悬挂明显禁烟标识、有
没有取消吸烟室、有没有
设立劝阻人员。”据烟台市

卫生局监督所三科姜科长

介绍，禁烟令中并没有对

在室内公共场所吸烟的人

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处罚

措施。

另外，此次禁烟涉及
范围广，人手不足也是造

成执法困难的原因之一。

“现在五区内只有三十几

个监督员，但是监督范围
之内的公共场所就有九百

多个。”市卫生局监督所三

科科长姜科长告诉记者，

人手不足也是目前禁烟执

法存在难度的原因。

鲁东大学法学院副院长、烟台同济律师事

务所律师孙明认为贯彻落实禁烟条例首先应该

细化责任。公共场所经营者配备专(兼)职人员，

但无权对吸烟者给予处罚，而相应的卫生部门

执法人员，有权对公共场所经营者进行监督检
查，却无权直接处罚吸烟者。“在这种情况下，我
个人觉得，公共场所经营者首先要意识到‘禁烟’

的法律义务，不为眼前利益绊住手脚。”

另外，孙明认为，单靠公共场所经营者很难

落实，“如果整个行业去禁烟，协会组织去推动成

效还是很乐观的。”孙明说，法律的约束是一方

面，还需地方行政机关根据自身特点制定相应
禁烟细则，自我约束意识也需加强。“禁烟”是一
个长期的过程，人们吸烟的老习惯不可能一下

子改变过来，即使颁布了规章条令，也不可能一
下子立竿见影。除了法律之外，更需要改变人们

的意识。

鲁东大学法学院社会工作学教师李洁告诉

记者，很多烟民都有吸烟危害健康、不在公共场

所吸烟的意识，但是往往需要外力的推动，“长久

以来养成的习惯很难改变，只有在一定的外力

推动下，一点点地去改变，潜移默化地去影响，完

善的法规必不可少。”

在9日的理论考试现场，并不
是所有人都能顺利参加考试。王旭
东先后3次采集指纹，都显示不相
符，急得满头大汗。

王旭东说，“我是按照工作人
员的规定，采集的左手拇指指纹
啊，可是理论考试时显示的则是不
相符，这可怎么办？”

现场考官朱成旺检查了一下
王旭东的手指头，记者看到王旭东
的手指头非常粗，表面比较粗糙。

他说自己是建筑工人，平时出大
力，现在手上都是老茧，可能是指
纹的脉络已经不清了。

无奈之下考官朱成旺带着王
旭东重新采集了指纹，这次换成了
左手的食指，可是电脑上依然显示
指纹的脉络模糊。王旭东仔细看了
看自己的手发现，右手无名指的指
纹还算比较清楚，在征得民警的同
意后，决定采集无名指的指纹。

满以为这次可以过关上机答题
了，但是计算机还是显示指纹不符。

这下可咋办？现场考官说，王旭东本
人先采指纹后考试不存在替考的问
题，没想到出现这样的意外。最后交
警部门同意，王旭东可以参加理论
考试，工作人员解除了计算机上的
指纹比对系统，让他上机答题。

今后考驾照想要舞弊，恐怕是异

想天开了。9日，烟台考驾照开始采集
指纹信息。当日烟台市公安局驾驶员
考试中心共有300人先过了“指纹关”

后，才进行理论考试。据交警部门相关
负责人介绍，此举是为了彻底杜绝替
考现象的发生，今后还将用在场地考

试和路考中。不过记者在考试现场发
现，有些学员在该系统面前犯了难，多
次采集指纹都不相符。

指纹“验身”，封杀驾考“枪手”
昨日300人理论考试时用上了这个新技术
本报记者 张琪 通讯员 袁圣凯

现场花絮：最倒霉的学员

先后3次采集指纹
都显示不相符

专家建议

细化责任 引导与处罚并行

300学员首日尝鲜，考前需指纹验证

9日上午，在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

队驾驶员考试中心的一楼大厅内，近

百名学员排队采集指纹和照片。烟台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驾管所副所长姜远

军说，经过近半年的研发，驾驶员受理

预录入系统开发成功。此举主要是为
了防止驾驶员考试过程中的替考等现

象出现。9日是采集指纹的第一天，当

天预约考试的学员在理论考试前需先

采集指纹后上机答题，如果采集的指

纹与考试时的指纹不符合，就不能参

加考试。

记者在采集指纹现场看到，学员的

左手拇指只要轻轻一触感应红灯，指纹
就会立即出现在电脑屏幕上，前后共需

要采集两次，第一次是录入系统，第二次

是予以核对确认，并进行保存。

现场采集指纹后还要采集学员

照片，照片会和指纹一样立即出现在

电脑屏幕上。民警将学员身份证在二

代证识别仪感应区域一刷，姓名、年

龄、性别、地址等身份证的基本信息

都出现在电脑上，这样就可完成身份

信息采集。驾管所使用这个系统，直

接将采集的彩色照片打印在《机动车

驾驶人身体条件证明》和《机动车驾
驶证申请表》上面，学员再也不用事

前准备照片，粘贴在这两份材料上

了，这样也可以防止有人体检不过

关，替换照片作弊。

桩考路考时都要用，驾校报名时就可采集

姜远军告诉告诉记者，采集指纹和

照片信息后，考车学员在进行科目一理

论考试、科目二桩考、场地考试和科目三

路考之前，都要先验证指纹和照片，对比

成功之后才能进行考试，这样就彻底杜

绝了替考现象发生。采集的照片和指纹
还可以长期保存，以方便将来补证、换证

等业务办理。该系统启用后，每位学员大

约3分钟即可完成驾驶员申请受理工作，

而之前是人工录入，需要耗时七八分钟。

据记者了解，这套驾驶员受理预

录入系统，将先后在烟台市驾管所和

各县市区进行推广使用，最后可能直

接放到“网上车管所”上。届时，烟台各

驾校可采集驾驶员申请人的指纹和照

片及驾驶员申请人的基本信息，驾驶

员申请人只需到驾管所通过查体关，

之后驾校即可登录“网上车管所”，把

指纹、照片、基本信息连同体检信息一

起录入系统，然后经过网上驾管系统

审核后，驾管所安排驾驶员申请人进
行考试。

理论考试前需先比对指纹。本报记

者 张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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